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 2023年 12月 9日、2023年 12月 23日

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27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12月 27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中的任意

时间。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A座13楼新闻中

心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驰先生

7、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686,848,0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0.1656%（总股份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

同）。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661,080,8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7.908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5,767,1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57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41,042,2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95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5,275,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1.338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25,767,1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2571%。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会

议方式参加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公司聘请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孙伟博律师、赵登奎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

议案全部进行了表决。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各项议案

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

限公司、施驰、刘棠枝、张恩利、张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45,505,78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04,9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559％；反对1,837,2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04,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5234％；反对

1,837,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4766％；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与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预计的

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

限公司、施驰、刘棠枝、张恩利、张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45,505,78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01,1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99％；反对1,141,08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01％；弃权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901,1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2197％；反对

1,141,0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03％；弃权 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与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

限公司、施驰、刘棠枝、张恩利、张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

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

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45,505,78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17,2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5％；反对2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017,2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91％；反对

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09％；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与深圳小湃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鉴于公司股东施驰、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

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

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

641,266,441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56,6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2％；反对2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017,2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91％；反对

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09％；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关联租赁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与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发生的关联租赁交易预计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

限公司、施驰、刘棠枝、张恩利、张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

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

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45,505,78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188,8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90％；反对 153,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88,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262％；反对

15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73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与深圳玑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租赁交易预计

鉴于公司股东施驰、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

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

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

641,266,441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428,2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35％；反对 153,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88,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262％；反对

15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73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6,564,1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7％；反对 283,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758,3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083％；反对

28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917％；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6,694,6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7％；反对 153,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88,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262％；反对

15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73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6,823,0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 2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017,2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91％；反对

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09％；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3,371,4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38％；反对 3,476,
5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65,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5293％；反对

3,476,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707％；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伟博、赵登奎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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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罗能

源”、“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2023〕1094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艾罗能源”,扩位简称为“艾罗能

源”,股票代码为“688717”。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

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

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

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55.66元/股,发行数量为4,000.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

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00.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

总规模的20.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

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

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00.00万股,占发行总量

的20.00%。因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数量相

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 2,24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96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3,200.00万股。

根据《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979.80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

股的整数倍,即32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92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

终发行数量为 575.9409 万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

量为1,344.0591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80.00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474573%。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12月26

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

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

证发〔2023〕33号)、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

包括:

(1)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证投资”)跟投;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招商资管艾罗能源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艾罗能源员工战配资

管计划”),管理人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

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截至2023年12月19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12

月28日(T+4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

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1

1-1

1-2

2

3

4

5

6

7

8

9

合计

投资者名称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一组合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一五零二二组合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
私募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金控投资有限
公司

深圳市望月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招商资管艾罗能源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类型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获配
股数(股)

一

2,522,978

1,681,982

672,793

336,396

100,918

336,396

336,396

336,396

1,200,000

475,745

8,000,000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一

6.31

4.20

1.68

0.84

0.25

0.84

0.84

0.84

3.00

1.19

20.00

获配金额(元)

一

140,428,955.48

93,619,118.12

37,447,658.38

18,723,801.36

5,617,095.88

18,723,801.36

18,723,801.36

18,723,801.36

66,792,000.00

26,479,966.70

445,280,000.00

限售期
(月)

12

12

12

12

12

12

12

24

12

一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659,79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04,644,022.7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0,20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803,977.2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20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68,672,0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70%(向上取整计算)的限售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3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7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

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

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3,440,591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0.00%,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42.00%。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40,208股,包销

金额为7,803,977.28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44%,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比例为0.35%。

2023 年 12 月 28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承销

保荐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资

金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

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40820、010-60840822、

010-60840824

发行人: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8日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罗能

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于2023年3月28日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2023

年5月16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2023〕1094号文同意注册。《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

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

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

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中国日报网,

cn.chinadaily.com.cn;中国金融新闻网,www.financialnews.com.cn)

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每股面值

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价格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
战略配售情况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人民币1.00元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采用公开发行新股的方式,公开发行新股4,000万股,占本次公
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本次发行全部为发行新股,不涉及公司股东公开发
售股份􀏗
55.66元/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为招商资管艾罗能源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为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475,745股,占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1.19%,获配金额为26,479,966.70元􀏗前述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获
配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开始计
算􀏗
保荐人子公司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具体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的跟投规则实施,参与
战略配售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00%,即120.00万股,获配金额为66,792,
000.00元􀏗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24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发行前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市盈率

发行市净率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承销方式

9.34元/股(按照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7.00元/股(按照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7.95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2022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09倍(以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18.89元/股(以2023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计算)

26.60元/股(不含少数股东权益,以2023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预计募
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人民币普通股(A股)证券账户上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权限的符合资格的境内自
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购买者除外)􀏗中国证
监会或上交所等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处理􀏗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联系人

保荐人(主承销商)

联系人

222,640.00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1􀏘保荐承销费用合计20,662.48万元;其中,招商证券保荐及承销费用:16,097.48
万元;其他承销团成员承销费用:4,565.00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1,592.57万元;
3􀏘律师费用:955.14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564.15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58.20万元􀏗
注1:本次发行各项费用中均为不包含增值税的金额;
注2:前次披露的招股意向书中,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为8.49万元,差异原因系印
花税的确定,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除前述调整外,
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盛建富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0571-58597001

010-60840820
010-60840822
010-60840824

发行人: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8日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